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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　促进基层种子监管工作
罗洪秀　先星光　王　丽　唐大平

（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种子管理站，乐山 614400）

摘要：种子的优劣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种子监管工作直接影响着生产安全、社会稳定；而做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是

做好种子监管工作的重要抓手，对实现种子可追溯管理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现状，提出了做好种

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措施，从而促进种子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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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

子法》）的实施，种子市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壮

大，门店多、品种多，尤其是种子零售环节，经营无门

槛，经营品种“多、乱、杂”[1]，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

的现象尤为突出，市场监管难度大。2016 年，新修

订的《种子法》及一系列配套法规颁布实施，强化了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建立了种子生产经营网上

备案平台，推进种子生产经营可追溯管理，有利于

实现对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营销等各环节的全程 
监管。

对处于种子流通终端、没有事前监管手段的基

层种子管理部门来说，抓好种子经营备案工作是一

项行之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手段。但是，要真正

利用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这一抓手，实现从种子生

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全程监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尤其是基层种子监管部门，面临很多问题和 
困难。

1　种子监管工作现状
1.1　种子经营网点多　以犍为县为例，全县无种子

生产基地、无持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公司，种子

经营网点共 280 余个，全部是“专门经营不再分装

的包装种子”及“受委托代销种子”的个体经营户。

这类种子经营人员只需在工商办理营业执照报农业

部门备案即可经营，种子监管部门对其没有事前监

管手段，而且经营人员多为农民，年龄结构、文化程

度参差不齐 [2]，老年人偏多、文化层次偏低，监管难

度大。

1.2　经营品种多、杂、乱　以四川“两杂”种子为例，

截至 2016 年 12 月，适宜四川种植的有效品种水稻

366 个、玉米 368 个；2017 年度进入犍为县备案销

售的水稻品种 130 个、玉米品种 137 个。同一公司

生产经营的同一品种还存在多种规格、多种包装，让

购种者眼花缭乱，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备案工作量，

给备案工作带来难度。

2　抓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重大意义
2.1　新《种子法》赋予种子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管手

段　根据《种子法》规定，有 3 类种子经营者无须办

理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备案环节，种子管理部门甚

至不知道辖区内有哪些经营门店和经营人员，更不

清楚本区域内经营、推广、种植的品种情况，还谈何

管理？

2.2　作为政府及主管部门掌握种业发展动态的依

据　加强备案管理工作，一是可以清楚了解辖区内

种子经营人员及经营状况；二是在农户分散经营的

情况下，政府及管理部门能够透过各品种种子销售

情况清楚了解各作物生产情况及品种布局，为品种

管理、种业发展规划等提供依据。

2.3　便于有效控制问题种子的用种风险　通过备

案管理，一方面为非法品种进入设置了一道门槛；另

一方面一旦因为种子质量问题带来用种风险，可以

根据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情况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快

速理清问题种子的来源和去向，尽力采取生产补救

措施，将损失控制在最低。

3　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现状
3.1　经营人员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导致备案工

作操作难度大　销售终端的零售商多数是普通农

民，而且呈现老龄化，会使用电脑的人没有几个，有

的甚至连智能手机也不会使用。由于是小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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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聘请年轻人，网上备案培训难度异常大，

采用集中培训方式，能学会备案操作的人少之又

少，即使是手把手的培训，也有半数以上的人无法 
学会。

3.2　经营人员对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认识还很淡

薄　作为种子经营人员，从本质上来说，他首先是一

个商人，甚至可能只是一个兼职的商人，能让他多赚

钱的事情会比较上心，不能直接为他带来利润，反而

增加工作量的事情，一般不会主动去接受并加以重

视。多数种子经营人员对生产经营备案这一工作还

处于被动应对阶段，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工作的开

展可以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缺乏主动性。即使

进行了备案，也是一种应付的态度，经营品种多备案

品种少、销售数量多备案数量少。

3.3　部分经营人员对备案工作存在抵触情绪　有

的经营人员，由于经营品种多，工作量大嫌麻烦；有

的经营户把自己经营的品种、数量视作自己的商业

秘密怕被人知道不愿意备案……这部分经销商对种

子经营备案工作怀有一些抵触情绪 [3]。

3.4　种子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老龄化　就犍为县而

言，种子管理站共 6 人，平均年龄 51 岁，最年轻的

42 岁，年龄最大的 59 岁，这批人长期从事种子监管

工作，对监管执法、纠纷调解经验丰富。但是，对于

新生事物接受能力相对较差，对于现代化的办公工

具运用还不熟练，对种子生产经营备案管理网上运

行系统的操作存在困难，管理站内部也只有个别人

员会使用该系统，由此，开展种子经营网上备案工作

的难度就更大。

4　做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措施
4.1　加强种子监管队伍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

首先要加强队伍建设，一是补充新鲜血液，接收年轻

人进入种子监管队伍，二是加强种子监管人员培训，

既要让老技术人员掌握现代办公系统，又要让年轻

人尽快掌握监管执法、纠纷调解等方面的技能，充分

利用好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这个平台，尽快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种子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使用可

追溯管理。

4.2　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加大《种

子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种子

生产经营备案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一方面让每个

种子经营人员明白：不备案销售是一种违法经营

行为，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把经营备案变成一种自

觉行为；另一方面尽量让更多农民知晓并运用法

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促使经营户不得不守法 
经营。

4.3　加强经营人员培训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开展培训工作，如集中培训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乡

（镇）农技人员负责本乡（镇）经营人员备案指导，县

级代理经销商负责下属零售网点指导，通过反复培

训、手把手地指导，尽快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走

上正轨，提高种子经营备案率。

4.4　强化服务意识　通过一系列的培训，种子销售

终端的零售商，仍然会有一部分人无法独立进行网

上备案操作，这就要求种子管理站及乡（镇）农技站

的工作人员增强服务意识，耐心协助其完成网上备

案操作，力求备案率达 100%。

4.5　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种子备案工作制度　建

立健全备案工作制度，依法公开备案流程，落实具体

负责人员，严格要求未备案品种不得进行销售，加快

推进种子生产经营网上备案工作。

4.6　加大查处力度　开展种子市场检查时，严格对

照备案表开展检查，核对备案品种与销售品种是否

相符、备案数量与经营档案及进销凭证是否相符，

对未按规定备案的，严格按《种子法》之规定进行处

罚，促进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的开展。

5　结语
开展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工作是《种子法》赋予

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的重要职责，更是行之有效的重

要监管手段，也是从事种子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和

销售的人员应该遵守的一项制度。认真落实种子生

产经营备案管理制度，有利于各级政府清楚了解种

子生产、销售及使用情况，更有利于各级种子管理部

门开展种子监管工作，规范种子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促进现代种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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